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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第十七期永康車站北側產業專用區市地重劃區 

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14年 05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10時/下午 3時 

貳、 地點：臺南市永康區塩行塩興里社教文化會館（永康區正南八街 1號） 

參、 主席：臺南市政府地政局陳專門委員啓正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簡報： 

請至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土地開發-市地重劃專區-公辦市地重劃區-第十

七期永康車站北側產業專用區市地重劃）參閱。 

陸、 說明事項：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第 2項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6條規定，重劃計畫

書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即依法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舉行說明

會，說明重劃意旨及計畫要點。本案都市計畫於 114年 03月 03日發布實

施，重劃計畫書業經內政部 114年 04月 01日台內地字第 1140002892號函

核定在案，並經本府 114年 05月 01日府地劃字第 1140534790A號公告，

公告期間自 114年 05月 06日起至 114年 06月 05日止，共計 30日。爰

此，本府特於今日召開說明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見。 

柒、 各民意代表提供建議： 

民意代表 建議內容 

林冠維議員 

1. 希望重劃進度可以加速完成。 

2. 希望我們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分配的
比例比較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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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答覆說明： 
一、  上午場次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沈○(天然氣事業部) 

1. 市府預計何時辦理拆除建物

及圍牆等相關地上物? 

2. 請提供本場區內確定要拆除

建號及地上物。 

3. 有關本處有 1棟建物有 2個

建號以上合在一起，僅有一

半建物範圍落在公共設施用

地上，市府施工後，另一半

建物鋼筋水泥裸露，非固定

建材恐因風勢或下雨等外力

砸落附近道路，市府是否可

評估代為拆除另一半建物，

以利安全。如市府可代為拆

除，費用應如何計算? 

4. 建物坐落於未來分配中油土

地位置，可否請市府代為拆

除?費用由中油負擔，費用應

如何計算? 

5. 本處有 8個貨櫃屋放置於場

區內，是否可移至未來屬分

配中油土地位置暫放? 

6. 建物、圍牆及其他地上物拆

除需申請拆除執照及建物滅

失登記，前述程序是否由市

府代為辦理? 

7.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何時發放? 

8. 可否請市府正式函文通知搬

遷日期、拆除地上物標的時

程及土地正式移交予市府管

理點交日期? 

1. 重劃工程預定 114年 11月~115年 7月進

行拆除作業。 

2. 地上物查估辦理完竣後，本府將依照平均

地權條例第 62-1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 38條規定辦理通知及公告，通知公文

內將載明拆除期限，公告之地上物查估補

償清冊亦會載明應拆除或搬遷之標的。 

3.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屬共同負擔，依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第 38條規定，應行拆遷之地

上物以妨礙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必

須拆遷者為限。倘若配回土地地上物為原

地主所有，該地上物將不列入拆遷補償。

應行拆遷之地上物由其所有權人自行拆

除，倘不於規定期限內自行拆除，依照平

均地權條例第 62-1條規定，代為拆除費

用應在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金額內扣回。

非屬應拆遷之地上物，其拆遷作業由貴公

司辦理，且無代為拆除相關規定。 

4. 同第 3點回復。 

5. 貨櫃屋置放需求，因整地工程為全區施

作，未來視情況判斷是否影響工程進行而

定。 

6. 依據建築法第 78條規定，建築物之拆除

應先請領拆除執照，請貴公司洽主管建築

機關辦理。建物自行拆除前，其所有權人

即可向台電、自來水公司申請斷水斷電，

於拆除後向本市永康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

滅失登記。 

7.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將於公告完成且無異議

後再行發放。 

8. 同第 2點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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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臺南營

業處 

周○桂(油品行銷部) 

1. 重劃範圍之界址是否已確

定? 

2. 哪些地上物要拆除(含永康

加油站、管線設施)?拆除期

限為何?本公司部分地上物

拆除需陳報審計部。拆除期

限可否配合? 

3. 市府可以代為拆除地上物

嗎? 

4. 本公司油管拆除費用約

2400萬元，是否納入共同

負擔? 

5. 重劃區內管線設施包含既有

清管站等拆除工作，需等新

設清管站完成並運轉(最快

預計明年初)才能進行。 

6. 地上物補償如何估算?有一

太陽發電設施會另外計算營

業損失並予補償? 

1. 本案都市計畫樁位於今年 5月 9日公告期

滿，並於 5月 16日辦理樁位點交完竣，

待永康地政事務所辦理逕為分割完竣後，

地所將續辦重劃邊界及街廓測量作業。 

2. 有關地上物補償相關問題，同回復天然氣

事業部第 2點之內容。 

3. 有關地上物拆除相關問題，同回復天然氣

事業部第 3點之內容。 

4. 有關拆除費用相關問題，同回復天然氣事

業部第 3點之內容。惟中油油管屬特殊管

線，基於施工安全考量，本重劃案範圍內

之中油管線拆除或改管等相關作業，請另

行召開管線協調會議研商。 

5. 有關管線設施拆除等事項，涉及層面甚

廣，本府地政局將邀集相關單位及貴公司

召開管線協調會議研商。 

6. 太陽發電設施拆遷補償相關問題，同回復

天然氣事業部第 2點之內容；營業損失部

分係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

補償基準」辦理，非屬市地重劃案件適用

補償標準，故不另予補償營業損失。 

黃○章(黃○富代) 

1. 鹽東段地號 5-1道路用地是

否在重劃範圍內? 

 

1. 經查該筆地號不在重劃範圍內。 

呂○瑢 

1. 重劃地上的違建物誰拆除?

公家或私人? 

2. 地上有鐵軌，如何補償? 

1. 倘該建物為應拆遷之標的，若未提供合法

證明者，補償費以 50%核計，地上物所有

權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自行拆除。 

2. 地上物拆遷補償係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

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查估補

償，補償對象為地上物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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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午場次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黃○章(賴○希代) 

1. 請問重劃期間有無限制或禁

止移轉之規定? 

2. 配土地若未達最小建築面積

之處理方式? 

1. 重劃期間將視實際需要，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 59條規定報請內政部核定，

禁止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期

間不得超過一年六個月。本府將函文

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禁止移轉期限

外，亦會函請永康地政事務所辦理註

記，倘重劃區地主有需要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請注意限制移轉的時間並

提早為之。 

2. 倘未達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一，則可

協調與其他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

若無則以現金補償；若達最小分配面

積二分之一，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2條規定，得於深度

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繳納

差額地價或協調與其他所有權人合併

分配。 

永康區公所(陳副區長必成) 

1. 未來鐵路地下化與本市地重

劃是否有影響？ 

1. 鐵路地下化都市計畫尚在審議中，本

重劃區位在永康車站北側，鐵路地下

化範圍非屬本重劃區範圍。 

 

玖、 會議結論 

一、 未來本案有關重劃相關作業進度及資訊將公開於本府地政局網站「土地開

發-市地重劃專區-公辦市地重劃區-第十七期永康車站北側產業專用區市地

重劃」供土地所有權人了解，並共同監督。後續作業上，本府會以撙節為

原則，節省開發費用，以期降低本案土地所有權人重劃負擔。 

二、 說明會後若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作業有疑問，亦或需個別協助，歡迎來電

或親自至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市地重劃科詢問。 

壹拾、 散會：上午場次 11時/下午場次 16時。 

 


